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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市場第三版勘誤表 

2019 年 11月 

頁次 原內容 更正後內容 

第 39 頁第

4 行 

邊際稅率 45%。 邊際稅率 40%。 

第 39 頁表

2.1(原內

容) 

表 2.1 個人綜合所得稅稅率 (2015 年度) 

組別 所得額級距 (新臺幣) 稅率 累進差額 

1 $520,000 以下 5% 0 

2 $520,001~1,170,000 12% $36,400 

3 $1,170,001~2,350,000 20% $130,000 

4 $2,350,001~4,400,000 30% $365,000 

5 $4,400,001~10,000,000 40% $805,000 

6 $10,000,001 以上 45% $1,305,000 

註：2010 年初起，臺灣調整了所得稅稅率，與原先主要差異在於第 

一級級距原為 $410,000，前三組稅率分別為 6%、13% 及 21%。 

第 39 頁表

2.1(更正後

內容) 

表 2.1  個人綜合所得稅稅率 (2019 年度) 

 組別 所得額級距 (新臺幣) 稅率 累進差額 

1 $540,000 以下 5% 0 

2 $540,001~1,210,000 12% $37,800 

3 $1,210,001~2,420,000 20% $134,600 

4 $2,420,001~4,530,000 30% $376,600 

5 $4,530,001 以上 40% $829,600 

註：2010 年初起，臺灣調整了所得稅稅率，與原先主要差異在於第 

一級級距原為 $410,000，前三組稅率分別為 6%、13% 及 21%；

2015~2017 年增列 45%課稅級距，2018 年取消此規定，恢復邊際 

稅率為 40%。 

第 39 頁 15

行 

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如表 2.2 

所示，採用單一稅率 17%。 

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如表 2.2A 及表

2.2B 所示，採用單一稅率 17%~20%。 

第 39 頁表

2.2(原內

容) 

表 2.2 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(2010 年度之後) 

組別 所得額級距 稅率 備註 

1 $120,000 以下 免稅 — 

2 $120,000 以上 17% 改採單一稅率，但不得超過大

於 $120,000 部份之半數 

註：速算公式為課稅所得額在 181,818 元以上者，應納稅額＝課稅所

得額×17％；課稅所得額在 181,818 元以下者，應納稅額＝（課

稅所得額－12 萬元）÷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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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9 頁表

2.2(更正後

內容) 

 

第 39 頁表

2.2(更正後

內容) 

 

 

 

表 2.2A 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(2010~2017年度適用) 

組別 所得級距 稅率 速算公式 

1 $120,000 以下 免稅 — 

2 $120,000 以上 17% 
1.P≦181,818元，T=(P－120,000元)×1/2。 

2.P>181,818元，T=P×17%。 

附註：1.T=稅額；P=課稅所得額。 

2.全年課稅所得額在12萬元以下者，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全年課稅所 

得額超過12萬元者，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17%，但其應納稅額不 

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部分之半數。 

 

 

表 2.2B 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(2018年度以後適用) 

組別 所得級距 稅率 速算公式 

1 $120,000 以下 免稅 — 

2 $120,000 以上  20% 1.P≦200,000元以下者，T=(P－120,000元)×1/2。 

2.P>200,000元者，T=P×20%；但P≦500,000元者，

仍可以優先適用組別3之優惠稅率18%(2018)或

19%(2019)，2020年以後就只能適用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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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稅所得額 50

萬元以下企業

之稅率 

18%(2018) 1.P≦120,000元以下免徵。 

2.120,000元<P≦187,500元，T=(P－120,000元)×1/2。 

3.187,500元<P≦500,000元 T=P×18%。 

4.P>500,000元 T=P×20%。 

19%(2019) 1.P≦120,000元以下免徵。 

2.120,000元<P≦193,548元，T=(P－120,000元)×1/2。 

3.193,548元<P≦500,000元 T=P×19%。 

4.P>500,000元 T=P×20%。 

附註：1.T=稅額；P=課稅所得額。 

2.全年課稅所得額在12萬元以下者，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全年課稅所得額 

超過12萬元者，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20%，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 

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部分之半數。 

3.課稅所得額未超過50萬元之營利事業，107年度適用稅率為 18%、108年度 

稅率為19%，109年度以後按20%稅率課稅。 

4.營 利事 業課 稅所 得額 在 50萬 元以 下， 可 先行 適用 優惠 稅率 (107年

18%， 108年19%)， 但經 核定 後全 年課稅 所 得額 超過 50萬元 者， 則  

仍 應 適用 稅率 2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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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9 及 40

頁 

台灣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  

春嬌公司 2010 年獲利 

$160,000，志明公司獲利 

$260,000，則 2011 年各應繳納多

少營利事業所得稅? 

答： 

1.春嬌：$160,000 × 17% = $27,200， 

($160,000－$120,000) × 

50% = $20,000， 

兩者取較小者，故應繳稅 

$20,000。 

2.志明：$260,000 × 17% = $44,200， 

($260,000－$120,000) × 

50% = $70,000， 

兩者取較小者，故應繳稅 

$44,200。 

台灣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  

春嬌公司 2019 年獲利 $160,000，志明

公司獲利 $550,000，則 2019 年各應

繳納多少營利事業所得稅? 

答： 

1.春嬌：因課 稅 所 得 額 在 50 萬 元 以

下，可先行適用優惠 稅率

19%， 但 因 課稅 所得額 在

$193,548 元以 下，故 應繳

稅額如下： 

($160,000－$120,000) ×1/2 = 

$20,000， 

兩者取較小者，故應繳稅 $20,000。 

2.志明：因課 稅 所 得 額 在 50 萬 元 以

上 ， 無 法 適用優惠 稅 率，

只 能 適 用 $120,000 元 以上

之 稅 率 20%， 應繳稅額如

下： 

$550,000 × 20% = $110,000。 

第 41 頁第

12 行 

…最高邊際稅率為 45%)， …最高邊際稅率為 40%)， 

第 42 頁 表2.4中之期貨交易稅稅率0.04
0
/00 表 2.4 中之期貨交易稅稅率 0.02

0
/00 

第 153頁倒

數第 6 行 

1.(1)專業融資： 1.(1)專案融資： 

第 255頁倒

數第 5 行 

45%。 40%。 

 


